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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

关于进一步做好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隐患排查

工作的通知 
 

各普通高等学校： 

2021年 10 月 24 日下午，南京某高校发生实验室爆燃事故，

造成人员伤亡，暴露出在高校实验室安全领域仍存在薄弱环节和

安全隐患，各高校要引以为戒，举一反三，加强管理。为认真贯

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落实全

国校园安全专项整顿会议工作部署，按照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

展全国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隐患排查工作的通知》（教电〔2021〕

294 号）要求，现就进一步做好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隐患排查工

作通知如下。 

一、切实提升实验室安全意识 

实验室安全直接关系到校园师生的生命财产安全，关系到社

会的安全稳定，各高校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，高度重视实验室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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危险化学品安全工作，深刻认识抓好实验室安全工作的极端重要

性，不断强化安全红线意识，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，坚决克服麻

痹思想和侥幸心理，严格落实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、齐抓共管、

失职追责”和“管行业必须管安全、管业务必须管安全”的要求。

各高校要迅速开展工作部署，组织开展全面排查；要成立由党政

一把手作为第一责任人的实验室安全隐患排查工作领导小组，制

定排查工作方案，细化任务分工，实化工作措施。高校各级领导

干部要亲自抓、上一线，带头深入检查，将责任层层落实到岗位、

落实到人头、贯通到各个环节，做到安全状况心中有数、整改要

求明确清晰、隐患问题立查立改、防范措施落实见效，切实消除

风险和隐患，营造安全和谐的校园环境。 

二、迅速开展全面排查整改 

各高校要在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《关于开展高校实验室安全

检查工作的通知》（教高函〔2021〕230 号）和《关于加强全省教

育系统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教安全函〔2021〕685号）

相关工作的基础上，根据上半年已提交的自查自纠报告和当前实

验室安全工作中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，对各级各类实验室、实

验实训基地、实验研究场所及实验用品仓库等重点场所的安全隐

患，进行“全过程、全要素、全覆盖”的无死角排查和整改工作，

严格做到“不放过任何一个漏洞，不丢掉任何一个盲点，不留下

任何一个隐患”。着重开展易燃、易爆、剧毒、易制毒、易制爆试

剂采购、储存、使用、废弃物处置及生物安全隐患等的专项排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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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治。对排查出的安全隐患，要明确整改责任人、整改要求和整

改时限，逐条核对自查自纠报告整改落实情况，不整改到位坚决

不销账，形成安全隐患整改的闭环管理。确保安全隐患整改横到

边、纵到底、落到实处、取得实效。 

三、加强安全教育培训 

各高校要从安全工作的实际出发，按照“全员、全程、全面”

的要求，使用案例教学、规范培训、定期考核等多种方式，利用

宣传栏、校园网、微信公众号等媒介，积极宣讲实验室安全常识；

要建立实验室安全准入制度，对进入实验室的师生必须进行安全

技能和操作规范培训，全面培养师生的安全意识，切实提高师生

防范自救能力；要建立健全事故应急处置制度和应急处置工作规

范，特别是符合实际、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事故应急预案并定

期组织应急演练。 

四、强化督查和追责问责 

各高校要切实做好对学校实验室安全隐患自查和整改的督查

工作，着重督查学校、二级单位、实验室三级联动安全管理责任

体系的落实情况；着重督查自纠自查和实验室安全现场检查中发

现问题的整改情况。对安全责任制度落实不到位，安全管理存在

重大问题，安全隐患整改不及时不彻底的单位，要对相关负责人

进行约谈和问责；对因工作不到位、措施不落实和不负责任、失

职渎职导致重大安全问题的单位和个人，严肃倒查问责，依法依

规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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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高校要将此通知精神和要求迅速传达到全校各二级单位、

实验室，并认真抓好贯彻落实，结合上半年部署的自查自纠报告

整改落实情况，形成本校安全隐患排查整改情况总结报告，于

2021 年 12 月 6 日前将电子版（Word 版和盖章扫描 PDF 版）报送

至省教育厅。 

联系人：省教育厅科技与信息化处 董燕 魏涛 

电话：0371-69691276  69691667 

省教育厅高等教育处 联系人：李展  李立峰 

电话：0371-69691977  69691855 

工作邮箱：kjc@haedu.gov.cn 

 

 

 

2021 年 11 月 4 日 

（依申请公开） 

 

 


